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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创新
———来自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徐 扬，韦东明

( 暨南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向，因此，系

统评估城市知识产权政策的创新效应，对于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以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认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6—2018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

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 1) 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政策促进了企业专利数量扩张，同时还提升了企业专利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效应; ( 2) 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促进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的提升，且主要集中于非

国有企业、高竞争强度和易被反向工程行业以及普通地级市; ( 3)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

具有非线性特征，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 ( 4)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增加企

业研发投入、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以及提升专利价值，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揭示

了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成果、加快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关键词: 知识产权战略;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企业创新; 专利质量; 专利价值; 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 F062． 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 9301( 2021) 04 0099 16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

度，知识产权保护越发成为中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政府适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

件以推进知识产权工作，在国务院出台的《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
《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中，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被定

位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及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
然而，中国专利保护工作进展缓慢。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20》，

截至 2019 年，中国仅有 18． 6%的有效专利存续 20 年，有效专利平均寿命为 7． 6 年，虽较 2014 年的

7． 4 年有所增长，但远低于泰国的 14． 8 年和美国的 9． 7 年。为什么中国有效专利实际平均寿命会远

低于专利法规定的保护期限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专利保护有效性不足和保护滞后［1］。同时，中

国企业还存在创新激励不足问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 15 ( 2017) 》中

—99—

( 双月刊) 2021 年第 4 期( 总第 113 期)

DOI:10.13269/j.cnki.ier.2021.04.008



披露，通过对 7 000 多家中国企业研发项目平均投入调查发现，愿意进行 3 年以上长期研发的企业占

比仅为 6． 2%。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1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建

设，并于 2012 年公布了首批入选示范城市的名单。作为知识产权理论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具体实

践，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旨在通过将知识产权治理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中，全面促进城

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工作展开。那么，城市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有效推动了企业

创新活动? 其理论机制如何? 未来中国应如何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为了厘

清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量化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的政策效果，为研判知识产权工作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深化示范城市建设成果、构建知识产权强国

提供实证借鉴和经验参考。
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相关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文

献综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部分文献认

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减少技术模仿者的侵权行为以保护企业创新回报［2］，还可以增加公开专利信息以

降低知识获取成本来鼓励企业创新［3 4］。同时，中国背景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近年来

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5 7］。具体而言，吴超鹏和唐菂［8］通过构建省级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指数实证

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减少研发知识溢出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王海成和吕铁［9］研发发现，广东省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制度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林菡馨

和龙小宁［10］以专利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标准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得出，推出自由裁量权标准增加了地

方专利行政案例，促进了企业申请更多专利。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总是对企业

创新存在促进作用，“最优知识产权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一个合理的强度区间，过度的知识产权

保护会带来无效率的重复努力，使企业陷入“知识产权保护陷阱”［11 12］。
关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经济效应，已有部分文献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效果进

行了评价与分析。覃波和高安刚［13］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地级市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具有技术创新效应和宏观经济环境改善效应，且存在

区域差异。纪祥裕和顾乃华［14］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在城市创新

质量方面的效果，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通过政府战略引导、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优化创

新要素来提高城市创新质量。这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已初见成效。上述文献为研究

城市知识产权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既有文献从城市层面对区域创新进行衡量，难以全面反映企

业创新活动的真实现状。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强创新主体的经济活力和强化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基本落脚点。
尽管现有研究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效应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探讨，但仍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局限: ( 1) 虽然现有文献针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实证分析，但早期的研究往往采

用构造指数类指标衡量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往往存在较强的主观色彩和测量误差，同时近期研

究主要针对某种单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进行考察，针对综合性知识产权的战略研究还非常有限。
( 2) 尽管部分文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政策效应，但所选取的考核指标大都集中在创新数量方面，

如专利的申请数量、授权数量等，虽然这些指标是企业创新的直接体现，但这些研究未能从更深层次

挖掘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将国家设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准

自然实验，考察城市知识产权战略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以及政策

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针对已有文献的局限性，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 ( 1) 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评估提供

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为这一综合性创新政策的评估提供了量化科学依据，丰富

了关于该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文献; ( 2) 不仅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上衡量企业创新水平，而且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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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前向引用次数和专利分类号( IPC) 层面度量企业创新质量，进而更加全面、系统地评估了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 ( 3) 合理解释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本文发现，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不仅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创新，而

且还可以通过提升专利价值来保证创新回报，激励企业从事更多的创新。
二、政策背景与机制分析

( 一) 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取得一定成就，但知识产权“多而不优”“大而不强”的现象仍

普遍存在，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仍有一定差距。为全面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

家，2011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城市( 城区) 评定办法》，启动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评选工作，并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公布第一批入选的 23 个城市名单。截至 2021 年，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已认定 6 批，共有 76 个市( 区) 入选。经过多年发展，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工作已在多

个城市初显成效。例如 2015 年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中山市，在全面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和管理方面成果显著。具体来看，在政府层面，中山市先后印发了《中山市建设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强调将知识产权工作与科技、经济等公共政策进行有效衔接，

引导城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2016—2018 年间，中山市知识产权专项经费年均增长 23． 23%，知识

产权执法和管理队伍不断壮大。从专利产出方面来看，2017 年中山市专利授权量为 2． 74 万件，相比

于 2014 年增长 82． 4%，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7． 13 件，相比于 2014 年增长 177． 6% ②。在

创新保护模式方面，中山市不仅结合当地灯饰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集行业调解、行政处

理和司法审判“一条龙”服务的( 灯饰)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而且还围绕重点企业制定知识产权

保护直通车制度，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执法、联动保护的快速服务通道。在科技创新和现代金融结合

方面，中山市制定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金制度，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是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而提出的城市层面创新政策，具有政策组合性强、

考核指标多元化、重视软环境建设等特点。首先，从政策组合性强的特点来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

作为一项依托城市为空间地理单元的知识产权战略，是将知识产权治理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

中的一种新探索［13］。各示范城市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和产业等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示范城市建

设方案，其中不仅包含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且还包括各种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政策，例如专利保

险、专利质押融资等制度。其次，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评定示范城市时，主要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来展开［14］，与以往政策仅从知识产权创造或运用等单一指标进行评审相比更加全面，同

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行动态调整，示范城市称号有效期为 3 年，到期复核不符合标准则取消示

范城市称号。最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与其他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相比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他政策

大多并未以知识产权治理为政策抓手，如: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强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提升

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15］;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则强调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增加创新投入来促进

城市创新发展［16］。总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作为知识产权理论在城市空间单元上的具体实践，

能够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技术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完善以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水平的提

升。而这一过程也必然伴随着企业经营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增强企业创新能

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需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

引领和示范作用，形成以示范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这就需要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进行效

应评估，以更好地总结经验，为推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建设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制度支撑。
( 二) 机制分析

结合现有文献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内涵，本文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大企业创新研发投入; 二是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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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升企业专利价值。
第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增加相关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

创新发展。企业在进行研发创新决策时，只有当创新收益大于支出时才是有利可图的，而创新活动

本身所具有的正外部性、高风险性和长周期性使得市场机制调节下的企业往往缺乏创新激励，这时

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创新活动外部性内部化，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17］。具体而言，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 1)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通过一系列

的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探索加强城市软环境建设，打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企业

家的创新活力。( 2)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势必会降低企

业知识产权被侵权的风险，有利于增加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研发信心，进而提高研发创新活动的积

极性和努力程度［18］。同时，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企业更加愿意披露研发项目信息，减少

与技术合作者、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信息获取成本［8］。( 3 ) 熊彼特创新经济理论十

分强调资金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创新活动是典型的长周期高投入投资行为，中小企业往

往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通过建立专利质押融资［19］和专利保险等制度促

进了金融与实体企业创新的融合，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创新融资约束和增强

了企业创新风险承担能力。
第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有助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劳动力“公共池”聚集效应，从而推

动企业创新。人力资本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一致认为，人力资本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

力［20］，尤其是高技能劳动［21］。经验分析表明，美国在 1950—2000 年间大量的高技能移民涌入带来

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所带来的营商环境提升和对创新人才的重视

势必会吸引更多企业和高端人才聚集，形成劳动力“公共池”效应，这有助于企业雇佣更多高素质人

才，以获取人力资本绝对数量的增加。同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重视对企业知识产权意识的培

育，有利于企业培育良好的创新文化，引导企业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激发企业内部知识员工在

知识技术和思维方式上的碰撞，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22］。
第三，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有利于保护企业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的专利价值，进而促进企业创

新发展。从专利价值创造的视角来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提高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减

少技术模仿者的侵权行为，保障企业创新回报，并且通过建立知识产权转化中心、交易中心等市场化

平台，增加企业出售、自用生产等方式得到的专利研发收入，促进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载体的技术要素

高效流动，进而提高企业专利市场价值和创新积极性［23 24］。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 1: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创新。
假说 2: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创新。
假说 3: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提升企业专利价值促进企业创新。
三、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为检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2012 年、
2013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公布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名单，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因果识别分析。
其中，入选的 64 个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中的企业为实验组，未入选城市的企业为对照组，通过实验组

和对照组的对比，识别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净效应。由于不同城市获得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称号的时间点不同，本文参考王康等［20］的处理方法，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加以识

别。本文设定如下基准模型考察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innovationi，s，t + 1 = α0 + α1 didi，s，t + CVi，s，t + θt + vs + vg + εi，s，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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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 i 表示企业，s 为城市，t 为时间。innovation 分别为 lngrant 和 lngrant_inv，代表企业创

新水平。did 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项，估计系数 α1 反映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建设对企业

创新的影响。CV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本文还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 ( θt、vs、
vg ) 。ε 为随机干扰项。

( 二) 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参考以往研究，本文采用企业年度专利授权总量( lngrant) 和发明专利授权数

量( lngrant_inv) 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的三种专利( 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中，发明专利需经过严格的授权审查过程，质量相对更高，其专利授权

量更能反映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5 26］。考虑到企业专利从研发到真正授权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本

文分别将年度专利授权总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提前一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内生性问题。同

时，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用专利申请总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替代变量。本文对上述被解释变

量加 1 取对数处理。
表 1 主要变量及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专利授权总量 lngrant 三种专利当年授权总量加 1 取自然对数

发明专利授权量 lngrant_inv 发明专利当年授权量加 1 取自然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政策

did 分组虚拟变量乘以政策实施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lnfirmage 企业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

企业杠杆率 leverage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净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产权性质 soefirm 最终控制人为国有取值为 1，否则为 0
企业成长性 salesgrowth 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增长率

经营现金流 cash_ratio 经营活动产生 的 现 金 流 净 额 与 总 资 产
之比

董事会规模 lnboardsize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人均 GDP lnpgdp 城市 GDP 与总人口的比值取自然对数

对外开放程度 lnfdi 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取自然对数

产业结构 ind 城市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

2． 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政策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

量，根据企业 i 所属城市 s 在第 t 年

是否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对其进行赋值，认定当年及之后

取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的

做法，本文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从企

业和城市层面考虑。企业层面主要

包 括 企 业 规 模 ( size ) 、企 业 年 龄

( lnfirmage) 、企业杠杆率( leverage) 、
净资 产 收 益 率 ( roa ) 、股 权 集 中 度

( top1) 、产权性质 ( soefirm) 、企业成

长 性 ( salesgrowth ) 、经 营 现 金 流

( cash_ratio ) 、 董 事 会 规 模

( lnboardsize) 。城市层面包括地级市

人均 GDP( lnpgdp) 、对外开放程度( lnfdi) 、产业结构( ind)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 三)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06—2018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及企业所对应城市层面的经济数据进

行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主要来自 CSMAＲ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 CNＲDS) 数据库和色洛芬( CCEＲ) 数据库。城市层面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之所以将研究的起始时间确定为 2006 年，是因为 2006 年财政部对原有的 Ｒ＆D 费用统一计入

当期损益这一做法进行了较大修改，因此该指标在 2006 年前后不具备可比性。样本时间终止于

2018 年，主要原因在于政策效应的发挥需要一定时间，故本文采用前四批示范城市样本企业进行分

析，将第五批( 2018 年)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样本剔除。
本文根据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处理: ( 1) 删除 ST 或* ST 企业样本; ( 2 ) 删除金融保险行业企业

样本; ( 3) 考虑到研究政策效应的可靠性，以剔除北京朝阳区和海淀区、上海闵行区、天津西青区、重
庆江北区等直辖市辖区后得到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中的企业作为实验组。为了避免异常值影响，本

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224 个城市 2 497 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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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对照组( N = 9 726) 实验组( N = 12 568)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统计量

lngrant 1． 815 1． 594 1． 691 1． 565 1． 912 1． 611 － 0． 221＊＊＊

lngrant_inv 0． 889 1． 099 0． 812 1． 056 0． 949 1． 128 － 0． 137＊＊＊

size 8． 082 1． 284 8． 102 1． 328 8． 066 1． 250 0． 036＊＊

lnfirmage 2． 732 0． 382 2． 734 0． 364 2． 731 0． 395 0． 003
leverage 0． 441 0． 216 0． 450 0． 215 0． 435 0． 216 0． 015＊＊＊

roa 0． 043 0． 061 0． 040 0． 063 0． 044 0． 059 － 0． 004＊＊＊

top1 0． 350 0． 149 0． 351 0． 150 0． 350 0． 147 0． 001
soefirm 0． 398 0． 490 0． 423 0． 494 0． 379 0． 485 0． 044＊＊＊

salesgrowth 0． 221 0． 537 0． 221 0． 563 0． 221 0． 517 0． 001
cash_ratio 0． 864 1． 501 0． 782 1． 385 0． 927 1． 582 － 0． 145＊＊＊

lnboardsize 2． 259 0． 177 2． 267 0． 171 2． 252 0． 180 0． 015＊＊＊

lnpgdp 4． 104 1． 053 3． 758 1． 166 4． 371 0． 867 － 0． 613＊＊＊

lnfdi 4． 314 2． 480 3． 638 2． 609 4． 836 2． 240 － 1． 198＊＊＊

ind 0． 475 0． 172 0． 430 0． 195 0． 509 0． 142 － 0． 079＊＊＊

面板数据。表 2 为主要变量描述性

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根据模型 ( 1 ) 进行

的全样本估计结果。表 3 第 ( 1 ) 列

和第( 3) 列为只控制行业、城市和时

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第( 2) 列和

第( 4) 列汇报了加入控制变量后的

估计结果。从表 3 中可以发现，核

心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符号和

显著性 水 平 都 没 有 发 生 实 质 性 变

化，均至少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从经济意义上看，企业所在城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 1)
lngrant

( 2)
lngrant

( 3)
lngrant_inv

( 4)
lngrant_inv

did 0． 115 2＊＊ 0． 099 4＊＊ 0． 114 7＊＊＊ 0． 109 0＊＊＊

( 0． 047 8) ( 0． 046 3) ( 0． 036 4) ( 0． 036 1)
size 0． 403 4＊＊＊ 0． 291 8＊＊＊

( 0． 021 2) ( 0． 018 1)
lnfirmage － 0． 310 3＊＊＊ － 0． 151 8＊＊＊

( 0． 062 7) ( 0． 047 0)
leverage － 0． 270 8＊＊ － 0． 175 6＊＊

( 0． 110 0) ( 0． 079 3)
roa 1． 579 1＊＊＊ 0． 839 3＊＊＊

( 0． 269 1) ( 0． 205 3)
top1 － 0． 052 2 － 0． 099 0

( 0． 138 3) ( 0． 106 2)
soefirm － 0． 104 0＊＊ － 0． 007 8

( 0． 050 9) ( 0． 038 0)
salesgrowth － 0． 053 5＊＊＊ － 0． 031 4＊＊＊

( 0． 016 7) ( 0． 011 7)
cash_ratio － 0． 057 9＊＊＊ － 0． 023 6＊＊＊

( 0． 009 1) ( 0． 007 5)
lnboardsize 0． 001 8 0． 079 4

( 0． 111 3) ( 0． 083 0)
lnpgdp 0． 011 0 － 0． 008 9

( 0． 030 7) ( 0． 023 6)
lnfdi 0． 013 2 － 0． 004 4

( 0． 013 2) ( 0． 009 3)
ind 0． 100 5 0． 096 7

( 0． 232 5) ( 0． 173 1)
_cons 1． 829 9＊＊＊ － 0． 555 0 0． 885 3＊＊＊ － 1． 104 5＊＊＊

( 0． 025 2) ( 0． 373 1) ( 0． 018 5) ( 0． 279 8)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18 259 18 259 18 259 18 259
Adj_Ｒ2 0． 407 4 0． 488 4 0． 288 9 0． 372 7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 的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市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后，三种专利

授权总量的对数、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对数分别

提高约 9． 94% 和 10． 90%。这说明在控制其他

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有利于当地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实施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即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事件( 政策) 发

生之前 变 化 趋 势 保 持 一 致。因 此，本 文 借 鉴

Beck et al．［27］的处理方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

采用图示方式报告了平行趋势的检验结果，检

验模型如式( 2) 所示:

innovationi，s，t + 1 = α0 + ∑5
k = － 6 βkDi，s，t0 + k

+ CVi，s，t + θt + vs + vg + εi，s，t ( 2)

其中，Di，s，t0 + k为一系列虚拟变量，代表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前后的年份。t0 为

政策实施当年，本文的平行趋势检验覆盖了政

策发生前 6 年和政策实施后 5 年的数据。βk 表

示示范城市被评定第 k 年示范城市企业和非示

范城市企业的创新水平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图 1 ( a ) 和 图 1 ( b ) 分 别 表 示 被 解 释 变 量 为

lngrant 和 lngrant_inv 时，在 90% 的置信区间下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

回归系数。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

对所在城市企业创新的影响在认定之前并没有

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在示范城市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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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示范城市企业和非示范城市企业的创新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而被评为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后，示范城市企业的创新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不存在时滞效应，但近年来有所放缓。
这说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但是随着被选为示范城市时间的延长，

其促进作用将出现减弱趋势。同时，相对于专利授权总量( lngrant) ，发明专利授权量( lngrant_inv)
的促进作用更加持续。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是由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所带来的，而非其他非观

测因素。本文借鉴周茂等［28］的经验做法，在模型( 1) 的基础上，随机选择实验组进行间接检验，并重

复随机抽样 500 次，did 系数估计值α̂1 的表达式如下:

α̂1 = α1 + λ
cov( didi，t，εi，t | control)
var( didi，t | control)

( 3)

其中，control 代表上文所有涉及的可观测控制变量，λ 代表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如果α̂1 是无

偏的，则 λ = 0。但由于无法直接估计 λ 是否为 0，本文采用计算机模拟随机选择实验组的方式验证

did 是否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产生影响，通过此方法，如果还能估计出α̂1 = 0，则能反推出 λ = 0。
图 2( a) 和图 2( b) 分别为三种专利授权总数( lngrant) 、发明专利授权数( lngrant_inv) 的 p 值分

布，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通过计算机 500 次模拟回归的估计值均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基本服从正态

分布，基准回归估计系数( 9． 94%、10． 90% ) 位于整个分布之外。因此，可以反推 λ 为 0，从而间接证

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显著，即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图 2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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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各城市古代书院数量作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

CNＲDS 儒家文化数据库，该数据库根据《中国书院辞典》整理了从唐代至清代千余年间全国各城市

有史料可查的 7 000 多所书院的情况。需要强调的是，由于选用的工具变量原始数据为截面数据，不

能够直接用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本文参考以往处理方法［1］，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来构造

面板数据工具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各城市古代拥有书院数量的对数值( college) 与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城市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post) 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同时，合格的

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从相关性角度来看，各城市书院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

地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由于历史渊源，该城市人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可能更强，这意味着该

城市更有可能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就外生性而言，城市古代书院数量与企业真实创新

活动的相关性一般较弱。
表 4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 1) ( 2) ( 3)

did lngrant lngrant_inv
did 0． 121 6＊＊＊ 0． 113 4＊＊＊

( 0． 033 8) ( 0． 026 0)

IV: college × post 0． 261 1＊＊＊

( 0． 008 0)

control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_cons － 0． 442 3＊＊＊ － 2． 105 4＊＊＊ － 2． 561 7＊＊＊

( 0． 048 1) ( 0． 514 1) ( 0． 394 4)

N 17 992 17 992 17 992
Ｒ2 0． 944 7 0． 495 9 0． 381 8
Anderson-Ｒubin Wald test 18． 79( p = 0． 000)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 的水平
下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表 4 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

变量对城市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符 合 预 期。
Anderson-Ｒubin 弱工具变量检验严格拒绝

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另

外，为验证工具变量能否通过知识产权示

范城市政策之外的其他途径影响企业技

术创新，本文首先利用基准回归将被解释

变量 lngrant 和 lngrant_inv 中不能被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 did) 解释的部分

即回归的残差测算出来，然后将该残差分

别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残

差项不存在解释作用 ( 系数均在 10% 的

水平下不显著) ，这表明工具变量难以通

过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之外的路径影

响企业创新。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再次验证基准回

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

倾向得分匹配 更换被解释变量 负二项回归

( 1) ( 2) ( 3) ( 4) ( 5) ( 6)

lngrant lngrant_inv lnapply lnapply_inv grant grant_inv
did 0． 113 2＊＊ 0． 120 3＊＊＊ 0． 107 0＊＊ 0． 137 2＊＊＊ 0． 139 1＊＊＊ 0． 121 1＊＊

( 0． 048 0) ( 0． 037 5) ( 0． 047 3) ( 0． 042 8) ( 0． 046 6) ( 0． 055 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No No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No No No No Yes Yes
_cons － 0． 482 6 － 1． 075 3＊＊＊ － 0． 608 4 － 1． 092 1＊＊＊ － 2． 245 7＊＊＊ － 7． 904 1＊＊＊

( 0． 384 7) ( 0． 289 1) ( 0． 399 1) ( 0． 345 2) ( 0． 412 3) ( 0． 498 0)

N 16 127 16 127 18 259 18 259 18 188 18 188
Adj /Pseudo_Ｒ2 0． 488 3 0． 374 6 0． 474 5 0． 414 1 0． 074 8 0． 117 0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4． 倾向得分匹配法

由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认定并非随机，而是由一系

列因素决定的选择过程，并且

这些因素也会同时影响企业创

新，因此，简单地将非示范城市

企业的结果作为示范城市企业

的反事实结果将会导致选择性

偏误。本文将进一步采用倾向

得分逐年匹配的方式( k = 3) 进

行稳健性检验③。表 5 第( 1) 列

和第( 2) 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

变量 did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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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佐证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稳健存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被解释变量。除了专利授权数量外，专利申请数量也是

创新活动的重要衡量指标。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构造三种类型专利申请数之和加 1 取对数( lnapply)

和发明专利申请数加 1 取对数( lnapply_inv) 两个衡量指标。这两个变量均采取提前一期处理，回归

结果如表 5 第( 3) 列和第( 4) 列所示，估计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2) 采用负二项回归。在

前文回归中，本文对专利授权量采用取对数处理，但由于专利数据为计数数据，是一种离散分布，本

文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采用负二项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did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二)

控制个体固定效应 混合 OLS 联合固定效应

( 1) ( 2) ( 3) ( 4) ( 5) ( 6)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did 0． 053 3* 0． 070 7＊＊ 0． 099 4＊＊ 0． 109 0＊＊＊ 0． 229 7＊＊＊ 0． 147 2＊＊＊

( 0． 029 4) ( 0． 034 5) ( 0． 046 3) ( 0． 036 1) ( 0． 070 3) ( 0． 054 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No No
industry No No Yes Yes No No
city No No Yes Yes No No
year Yes Yes Yes Yes No No
firm Yes Yes No No No No
year × industry No No No No Yes Yes
year × city No No No No Yes Yes
city × industry No No No No Yes Yes
_cons 0． 007 4 － 2． 625 2＊＊＊ － 2． 122 4＊＊＊ － 2． 565 0＊＊＊ － 0． 451 0 － 1． 493 0＊＊＊

( 0． 376 8) ( 0． 420 6) ( 0． 370 1) ( 0． 278 6) ( 0． 307 3) ( 0． 300 3)

N 18 012 18 012 18 188 18 188 17 450 17 450
Adj_Ｒ2 0． 695 6 0． 685 8 0． 488 3 0． 372 5 0． 561 7 0． 440 7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第( 1) 列至
第( 4) 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第( 5) 列和第( 6) 列括号内为行业 －
年份层面聚类标准误。

大于 0。 ( 3 ) 控制个体固定效

应。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控制

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6 第( 1 ) 列

和第( 2 ) 列，did 的系数依然显

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 4) 变更估计模型。本文采用

混合 OLS 方法进行估计，did 的

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正。( 5) 控

制联合固定效应。在基准模型

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控制联合

固定效应( 行业 － 年份、城市 －
年份、城市 － 行业) 进行稳健性

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6 第 ( 5 )

列和第 ( 6 ) 列所示，did 的估计

系数依然都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 6 ) 排除其他政策干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三)

( 1) ( 2) ( 3) ( 4) ( 5) ( 6)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did 0． 086 8* 0． 095 8＊＊＊ 0． 097 8＊＊ 0． 108 5＊＊＊ 0． 098 7＊＊ 0． 110 1＊＊＊

( 0． 046 8) ( 0． 036 5) ( 0． 046 3) ( 0． 036 1) ( 0． 045 5) ( 0． 035 5)

inno 0． 063 4 0． 066 2
( 0． 052 9) ( 0． 043 7)

smart － 0． 089 8* － 0． 030 0
( 0． 053 8) ( 0． 040 5)

tech 0． 609 0＊＊＊ 0． 408 1＊＊＊

( 0． 058 6) ( 0． 043 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 0． 585 4 － 1． 136 3＊＊＊ － 0． 506 7 － 1． 088 3＊＊＊ － 1． 360 4＊＊＊ － 1． 689 3＊＊＊

( 0． 375 3) ( 0． 281 5) ( 0． 374 1) ( 0． 279 1) ( 0． 377 0) ( 0． 286 0)

N 18 259 18 259 18 259 18 259 18 057 18 057
Adj_Ｒ2 0． 488 4 0． 372 8 0． 488 5 0． 372 7 0． 504 3 0． 388 1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扰。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不仅

受到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

设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其他相

关政策的影响，本文在基准模

型的基础上加入国家创新型城

市 试 点 政 策 双 重 差 分 项

( inno) ，类似地，还构造了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双重差分项

( smart) 以及国家高新技术 企

业 认 定 政 策 双 重 差 分 项

( tech ) 。检 验 结 果 如 表 7 所

示，在控制其他政策干扰项后，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仍

然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

进作用，这说明本文结果依然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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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异质性分析

( 一) 专利类型异质性

近年来，中国专利爆炸式增长所引发的“专利泡沫”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29 3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所规定的三种专利类型中，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所经历的审核标准最

为严格、周期最长，且质量最高，是反映微观企业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

设计专利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本文根据专利具体类型检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不

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根据表 8 中第( 1) 列至第( 3)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

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上，外观设计专利并未出现显著增加。同

时，对比 did 的系数可以发现，对发明专利的促进效应最大。因此，可以判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政策可以提高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减少策略式创新行为。
( 二) 企业所有权异质性

本文根据所有权属性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一步考察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是否产生异质性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8 第( 4) 列至第( 7 ) 列所示，对于非国有

企业样本，did 的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国有企业样本中 did 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这

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改善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处于转轨过

程中，所有制歧视仍然存在，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天然政治联系使其能够更容易获取企业发展所需

的资源，同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还存在着经营目标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差异［31］，这使得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对国有企业创新边际价值不大。

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 一)

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 发明专利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 1) ( 2) ( 3) ( 4) ( 5) ( 6) ( 7)

lngrant_des lngrant_uti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did 0． 042 4 0． 083 2* 0． 109 0＊＊＊ 0． 027 7 0． 010 5 0． 139 1＊＊ 0． 148 6＊＊

( 0． 034 5) ( 0． 046 7) ( 0． 036 1) ( 0． 057 4) ( 0． 035 8) ( 0． 049 4) ( 0． 067 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 0． 087 1 － 0． 454 8 － 1． 104 5＊＊＊ － 0． 809 7 － 0． 564 5 － 0． 211 3 － 1． 072 8*

( 0． 285 8) ( 0． 380 4) ( 0． 279 8) ( 1． 011 9) ( 0． 620 8) ( 0． 808 4) ( 0． 596 9)

N 18 259 18 259 18 259 7 468 7 468 10 782 10 782
Adj_Ｒ2 0． 182 3 0． 449 8 0． 372 7 0． 545 7 0． 466 1 0． 471 2 0． 342 8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 三) 行业竞争程度异质性

由于各行业市场规模和生产特征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考察在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参照以往文献的做法，本文利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计算

HHI 指数来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HHI 指数越高，说明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反之则相反。按照指数

中位数大小将样本分为竞争程度高、竞争程度低两组。回归结果如表 9 第( 1) 列至第( 4) 列所示，行

业竞争程度高组双重差分项 did 的估计系数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行业竞争程度低组 did 的

估计系数则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了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结果，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企业

知识产权能力建设和完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 四) 行业技术特征异质性

除了行业竞争程度，行业技术特征也可能会影响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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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例如易被反向工程的行业往往使得竞争对手轻易直接复制和盗取技术。参照龙小宁和

林菡馨［1］的定义，本文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

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这五类行业定义为易被反向工程行业，其他行

业为不易被反向行业。分组估计结果见表 9 第( 5 ) 列至第( 8 ) 列，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提

升易被反向工程行业的企业专利授权数量，且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上，这说明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政策能够使技术易被反向工程行业中的企业通过申请发明专利延长技术保护年限，充分

获取创新回报。

表 9 异质性分析结果( 二)

竞争程度高组 竞争程度低组 不易被反向组 易被反向组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did 0． 159 2＊＊＊ 0． 151 0＊＊ － 0． 058 9 0． 004 4 0． 080 4＊＊ 0． 083 3 0． 035 8＊＊＊ 0． 053 8＊＊＊

( 0． 034 2) ( 0． 052 9) ( 0． 114 1) ( 0． 076 0) ( 0． 033 7) ( 0． 057 2) ( 0． 012 1) ( 0． 012 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 0． 198 6 － 0． 875 7＊＊ － 2． 924 0＊＊ － 2． 732 4＊＊ － 0． 561 3＊＊ － 1． 059 9＊＊ － 0． 282 2* － 2． 251 8＊＊＊

( 0． 553 8) ( 0． 379 7) ( 1． 173 2) ( 1． 196 6) ( 0． 262 8) ( 0． 485 6) ( 0． 037 4) ( 0． 031 3)

N 14 014 14 014 4 230 4 230 16 356 16 356 1 901 1 901
Adj_Ｒ2 0． 480 4 0． 352 2 0． 569 4 0． 500 9 0． 468 3 0． 365 8 0． 483 3 0． 402 1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表 10 异质性分析结果( 三)

重点城市组 一般城市组

( 1) ( 2) ( 3) ( 4)

lngrant lngrant_inv lngrant lngrant_inv
did － 0． 068 7 0． 014 1 0． 194 7＊＊＊ 0． 197 2＊＊

( 0． 040 4) ( 0． 036 3) ( 0． 048 2) ( 0． 069 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_cons 0． 142 0 － 0． 940 9* － 0． 927 2 － 1． 273 7＊＊

( 0． 592 1) ( 0． 528 4) ( 0． 601 2) ( 0． 533 7)

N 7 645 7 645 10 614 10 614
Adj_Ｒ2 0． 495 9 0． 379 5 0． 494 5 0． 380 5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 的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 五) 企业区位等级异质性

不同等级城市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

是在制度环境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导

致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呈现不同的效果。基于

此，本文将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

市定义为重点城市组，其余地级城市划分为一

般城市组。表 10 第( 1) 列至第( 4) 列检验结果

表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显著促进了

一般城市组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这可能是

因为一般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

相对较弱，城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和

能力的提升对示范城市企业激励程度更高，政

策介入的边际效应更为显著。
( 六) 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

上述异质性分析均是考虑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在均值回归下的平均影响。然而，

现实中我们更加关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促进企业创新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一致性。鉴于此，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检验在不同企业创新能力水平上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为了直观观测在不同分位点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绘制了所有

分位点上的政策回归系数图，图 3( a) 和图 3( b) 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lngrant 和 lngrant_inv。由图 3
可知，随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致呈现出一种先

增强、后减弱的非对称倒“U”型趋势，即中分位数点的促进作用强于低分位数点和高分位数点。这

可能是因为政府建设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所带来的产权制度供给增加、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使得

—901—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够快速对接和消化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所提供的各种红利。当企业创新水平发

展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有所减弱，企业创新潜力得到充分

挖掘，创新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率递减。这一结果同时也表明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创新

能力进入成熟期的企业促进效应有待提升。

图 3 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

六、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可能通过如下三个机制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 一是通过增加企业研

发投入强度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二是通过城市人才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企业人力资本提升促进企业

创新; 三是通过提高企业专利价值，进而推动企业创新。本部分将在前述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首

先检验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能否在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中介传导

作用，借此厘清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效应的形成路径。结合模型( 1)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

对上述路径进行检验，具体设定如下:

Mi，s，t = β0 + β1didi，s，t + CVi，s，t + θt + vs + vg + εi，s，t ( 4)

innovationi，s，t + 1 = c0 + c1didi，s，t + c2Mi，s，t + γCVi，s，t + θt + vs + vg + εi，s，t ( 5)

表 11 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分析

( 1) ( 2) ( 3)

rd_ratio lngrant lngrant_inv
did 0． 002 1＊＊ 0． 083 6＊＊＊ 0． 086 6＊＊＊

( 0． 000 9) ( 0． 032 4) ( 0． 024 3)

rd_ratio 4． 249 8＊＊＊ 6． 225 9＊＊＊

( 0． 358 3) ( 0． 327 3)

control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_cons 0． 103 3＊＊＊ － 1． 246 6＊＊＊ － 2． 492 6＊＊＊

( 0． 008 0) ( 0． 302 6) ( 0． 246 6)

N 12 466 12 230 12 230
Adj_Ｒ2 0． 426 2 0． 412 1 0． 345 3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其中，M 为中介变量，代表上文所提到的企

业研发投入强度以及人力资本。参考以往文献

的做法，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采用企业研发投入

占销售收入的比值( rd_ratio) 表示，人力资本分

别用企业研发人员占比( researcher) 和硕博士学

历员工占比( master) 来衡量。回归结果如表 11
和表 12 所示，从表 11 中的第 ( 1 ) 列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研发投入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进一步将中介变量代入模型 ( 5 ) 中

检验发现，中介变量的系数依然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同时 did 的估计系数与表 3 基准回

归结果相比有所下降，这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

入是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影响企业创新

的中介因素。
表 12 第( 1) 列和第( 4) 列报告了人才机制的估计结果，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研发人员

数量、学历结构等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壮大企

业研发队伍和改善员工学历结构，为企业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本文进一步将人力资本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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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基于人力资本的中介机制分析

研发人员占比 硕博士人数占比

( 1) ( 2) ( 3) ( 4) ( 5) ( 6)

researcher lngrant lngrant_inv master lngrant lngrant_inv
did 0． 698 3＊＊＊ 0． 089 5＊＊＊ 0． 095 1＊＊＊ 0． 281 2＊＊＊ 0． 089 7＊＊＊ 0． 094 5＊＊＊

( 0． 161 9) ( 0． 031 6) ( 0． 024 0) ( 0． 080 1) ( 0． 031 6) ( 0． 023 8)

researcher 0． 012 6＊＊＊ 0． 017 7＊＊＊

( 0． 001 5) ( 0． 001 3)

master 0． 031 6＊＊＊ 0． 047 1＊＊＊

( 0． 002 8) ( 0． 002 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7． 440 7＊＊＊ －0． 633 9＊＊＊ －1． 214 9＊＊＊ 0． 465 3 － 0． 567 2＊＊ －1． 122 6＊＊＊

( 1． 579 2) ( 0． 243 6) ( 0． 188 6) ( 0． 683 6) ( 0． 242 9) ( 0． 187 5)

N 4 053 3 913 3 913 7 222 6 839 6 839
Adj_Ｒ2 0． 366 5 0． 491 1 0． 383 9 0． 173 2 0． 492 7 0． 393 0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 的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代入模型( 5) ，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依

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的理论

假设相吻合，这表明人力资本提升是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提升企业

创新水平的中介变量。
为进一步从企业专利价值角度分

析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

激励效应。本文参照龙小宁 和 林 菡

馨［1］的做法，设置模型 ( 6 ) 。如果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提高了企业的专

利价值，则式( 6 ) 中系数 γ1 应该显著

为正。
lntobinqi，t = γ0 + γ1patent _ stocki，t

× didi，t + γ2 didi，t + γ3 patent _ stocki，t
+ γ' CVi，t + δi + θt + εi，t ( 6)

其中，lntobinqi，t表示企业 i 在 t 时
表 13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专利价值的影响

( 1) ( 2) ( 3) ( 4)

lntobinq lntobinq lntobinq lntobinq
patent_stock × did 2． 773 6＊＊＊

( 0． 450 5)

inve_stock × did 8． 680 3＊＊＊

( 2． 267 2)

util_stock × did 3． 789 8＊＊＊

( 0． 662 8)

desi_stock × did 14． 626 1＊＊＊

( 1． 586 1)

_cons 2． 411 5＊＊＊ 2． 397 3＊＊＊ 2． 407 1＊＊＊ 2． 423 7＊＊＊

( 0． 191 7) ( 0． 189 0) ( 0． 190 4) ( 0． 190 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N 13 652 13 652 13 652 13 652
Adj_Ｒ2 0． 743 4 0． 743 2 0． 743 1 0． 742 3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期的托宾 Q 值取对数，patent_stocki，t 表示企业 i
在 t 时期的有效专利数量与有形资产的比值，一

系列控制变量 CVi，t参照基准回归模型设置，δi、θ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在模型

( 6) 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类型专利

的价值受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影响的程度。
回归结果如表 13 所示，交互项 ( patent_ stock ×
did) 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不同专利类型交互项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

能够通过城市知识产权战略提升企业专利转化

价值，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七、拓展性研究

前文虽然采用了发明专利授权量来衡量企

业创新质量，但本质上仍是从绝对数量角度进行

分析。为此，本文借鉴张杰和郑文平［32］以及金

宇等［33］的做法，分别采用企业发明专利知识宽度和发明专利被引用次数来表示企业创新质量。其

中上市公司专利被引用次数和专利分类号( IPC) 信息均来自 CNＲDS 数据库。
专利知识宽度主要是从 IPC 分类号差异性视角衡量专利的科学价值，不同的专利分类号意味着

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不同，参照张杰和郑文平［32］的方法，本文对每个专利的 IPC 分类号在大组层面

的赫芬达尔指数进行测算，具体公式为 know_width = 1 －∑α2
i ，其中，αi 为各大组 i 占专利分类号的

比重。可以发现，各个专利在大组层面的分类号种类越多，说明专利分类号之间的差异性越大，其专

利质量可能也就越高。最后，对各个发明专利的知识宽度按照均值和中位数法进行加总，得到

“企业 － 年份”层面的专利质量数据。
专利被引用次数往往与其对后续技术发展的重要性高度相关［34］。由于专利被引用是一个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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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拓展性研究检验结果

( 1) ( 2) ( 3)

知识宽度均值加总 知识宽度中位数加总 被引用次数

did 0． 010 2* 0． 012 8＊＊ 0． 111 2＊＊

( 0． 005 9) ( 0． 005 6) ( 0． 051 9)
control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_cons － 0． 089 5＊＊ － 0． 161 7＊＊＊ 0． 314 6

( 0． 045 1) ( 0． 042 9) ( 0． 483 0)
N 7 393 7 393 7 941
Adj_Ｒ2 0． 129 7 0． 092 7 0． 312 1

注: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过程，且具有边际递减特征，为了避免时间截断误

差，本文借鉴权小锋等［35］做法，进一步除以该年企

业所在行业的平均专利被引用次数。同时，被引用

次数作为计数数据，本文将其剔除自引次数后加 1
取对数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14 所示，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发明专利的知识宽

度，同时也能增加发明专利被引用次数，进而促进了

企业创新质量。
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 2006—2018 年沪

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

证分析了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研究发现: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不仅显著提升了以专利授权数量衡量的企业创新水平，而

且还促进了以专利知识宽度、专利被引用次数指标度量的创新质量，且具有促进企业创新的长效机

制。经过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但政策效果在不同专利类别、企业

所有权性质、行业竞争程度及技术特征、城市等级和企业创新能力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非国有企业、竞争程度较高和易被反向工程行业、城市等级较低分组中的企

业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中获益更大，并且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

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一种倒“U”型趋势。从影响机制来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专

利价值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三大核心机制。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定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信心，继续

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范围，形成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一般性规律

和多样化经验，尤其是要充分将知识产权战略融合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打破当前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困境。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工

作方案时，各城市应将政策着力点放在非国有企业、易被反向工程行业中的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

高的企业上，继续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同时应采取“市场决定”和“政府引导”相

结合的方式促进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转型升级。第三，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

够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及提高企业专利价值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当进一

步强化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战略引导，制定更为宽松的人才引进政策，为企业创新发展奠定良好的人

力资本基础，优化城市软硬件基础设施环境，拓宽知识产权保护渠道，保证创新回报，激发企业加大

研发创新投入。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是 20 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是 10 年。

②数据来源于中山市知识产权局官网: http: / /www． zs． gov． cn /zjj /。

③限于篇幅，未报告平衡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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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om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del city
XU Yang，WEI Dongming

(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rights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capabilities．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innovation effects of

urban IP policies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P power and an innovative country． This paper t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IP model cit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patent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6 to 2018，this paper use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urban IP strategie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 The IP model city policy promotes an increase in corporate patents

and an improvement in their quality． ( 2)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the policy promotes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for inventions and utility models and is concentrated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industries with high-intensity

competition and with products or processes that are easily reverse-engineered and ordinary prefecture-level cities． ( 3 )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the IP model city policy is non-linear with an inverted“U”trend． ( 4 ) The IP model city policy can

positively impact corporate innovation by increasing corporate Ｒ＆D investment，improving human capital structure，and

enhancing the value of paten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role of the urban IP strategy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It

provides experiential support for exp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P model cities，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wer country，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del city; enterprise innovation; patent

quality; patent value; D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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